开元壹号满棠项目

物业服务合同

      成本代码：5.5
      合同编号：KYYH.67A-GP-174

      甲    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    方：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开元壹号满棠20-33#楼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浩德地产前期物业服务外包结算原则》，为更好给业主提供优质服务，支持销售，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开元壹号项目满棠项目20-33#号楼及地下车库外包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具体内容

1.1 空置房、空置商铺、空置车位服务费
1.2物业费优惠单

2.具体标准

具体服务标准见附件：

2.1 《前期物业服务相关服务标准》；
2.2 开元壹号项目建筑面积汇总表。

2.3 地产公司与物业公司费用结算原则。
3.服务时间

自2025年01月0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

4.合同金额、费用结算标准及结算时间

本合同暂定总金额为800000元（含税），大写：捌拾万元整，其中，不含税金额754716.98元，增值税6%，增值税额45283.02元，各项内容如下：

4.1空置房、空置商铺、空置车位服务费：空置房物业费收费标准为2.5元/㎡/月，费用以每月双方确认的空置房屋建筑面积为准；空置标准车位收费标准为50元／个／月，空置子母车位收费标准为100元／个／月，费用以每月双方确认的车位空置数量为准。

每月5日前确认上月空置房、空置车位情况，每季度最后一个月10日前双方结算上季度空置房、空置车位服务费。

4.2物业费优惠单：地产公司因工作需要，赠予客户物业服务费，填写《物业费优惠单》根据单据要求填写并审批签字盖章，物业公司收到单据核对信息后即可作为收费凭证，每月双方进行一次核对签字，次月5日前结算上一月度免单总费用。

4.3付款方法：根据上述不同分项费用，甲方按约定时间与乙方进行结算，结算完毕双方核对无问题后，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最终结算金额，甲方支付给乙方相应分项结算价款的100%。

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给甲方符合要求的足额正规增值税普通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相应价款。

5.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在委托期内甲方可以就本项目使用乙方提供物业服务进行对外宣传双方合作之事实。

5.2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委托服务工作及时地进行监督与审核，对于乙方提交甲方的书面物管服务成果中不符合甲方书面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修订。

5.3甲方按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各项委托服务费用。

5.4甲方在委托期内对乙方的工作给予充分的配合协作，并及时和乙方进行沟通、联系，对乙方人员的工作予以监督和公正、客观的评价。

6.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6.1、乙方将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尽职尽责完成委托服务内容，达到约定的委托服务目标。

6.2、乙方进行项目推广时，有权利向国内媒体宣传双方合作的事实。

6.3、乙方因特殊原因出现人事变动时，保证委托服务项目正常运作不受影响（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4、对甲方的商业秘密保密，保证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其有关数据，制度等内部材料对外传播或用于其它商业的目的。

6.5、当甲方拒付委托服务费用时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7.违约责任：

7.1甲、乙双方承诺遵守合同所有条款，恪守信用，共同执行。

7.2如出现本协议未涉及之违约情况，甲、乙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提交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裁决。

7.3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公司内部出现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或甲方将本物业转卖第三方及双方其它单方面的原因均不构成修改或终止本合同的理由，否则违约方须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7.4如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委托费用，则乙方有权收取违约金。

7.5甲、乙双方均不得将对方之商业秘密、管理资料、软件系统等故意泄露给与本物业的物业管理无关之第三方，否则违约方须支付对方违约金壹万元整，并赔偿由此而给对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8.其他约定

8.1本协议书一式柒份，甲方伍份，乙双贰份，双方具有同等效力。

8.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签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